
附件：
三江学院教学督导听课工作规范（试行）
听课是教学督导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教师教学评价的必要基础。为充分发挥教学督导专家作用，提高教学质量与水平，特制订本规范。
一、工作模式
1、校级教学督导专家由专职和兼职两类人员构成。采用分工负责制。根据教学单位学科专业设置情况，结合专家数量及所学专业，明确所负责的教学单位或听课范围。 

2、听课对象应包括承担教学任务的专、兼职教师，听课类型应涵盖理论课、实训课、实验课等各种类型。
3、专职教学督导每周听课一般不少于20学时，原则上要覆盖所有任课教师，尤其是专业核心课程、新进青年教师或学生反映较差的教师。
二、听课准备
1、每学期第1周教学督导专家要依据课程安排表，分析授课教师状况，确定重点课程、听课对象及时间安排并填写听课计划表交教学质量管理处办公室汇总。
2、听课前要查看课程教学大纲和进程安排，了解所听节次的教学内容、重点难点等信息，增强听课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3、听课人员要至少提前5分钟进教室，课前与师生沟通交流，了解教学进程和教案准备情况。
三、听课过程
1、重点考察教师教学内容选择、教学设计、课堂管理、学生听课等情况。
2、认真做好听课记录，填写《三江学院教学督导听课评价表》（见附表1），提出具体问题和改进建议。
四、信息反馈
1、听课后原则上要与任课教师进行现场交流，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2、听课表需于听课当天填写完毕并交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汇总存档。对于突发问题或教学事故，须及时通报主管领导进行调查处理。
3、质量处办公室每周对督导专家听课记录进行汇总整理，经领导审查后及时反馈到相关教学单位和职能部门。
4、教学单位或有关部门需在1周内将整改措施报送教学质量管理处，作为二次听课督导的依据。
附表：1、三江学院教学督导听课记录表；
2、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校级教学督导分工安排表。
附表1：
三江学院教学督导听课记录表
	开课单位
	
	授课教师
	
	专职 □      兼职 □

	
	
	
	
	老 □   中 □   青 □

	课时名称
	
	授课班级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      第     节课
	上课地点
	

	学生到课
	应到人数______     实到人数______     迟到人数______     早退人数______

	教师教学情况
	评  价  项  目
	优
	良
	中
	差

	
	资料齐全   （教材、教案、讲稿、进程表、记分册）
	
	
	
	

	
	教学态度   （备课充分、讲课认真、精神饱满）
	
	
	
	

	
	教学水平
	（条理清楚、重点突出、语言规范、
讲述生动、教学方法适当）
	
	
	
	

	
	教学内容  
	（内容充实、重难点突出，能较好的理论联系实际，信息量及难易度适中，）
	
	
	
	

	
	多媒体使用
	（使用合理，制作精美，效果好；若未
使用，则在“差”栏注明“无”）
	
	
	
	

	
	板书情况
	（工整有序、布局及使用合理；若无板书，则在“差”栏注明“无”）
	
	
	
	

	
	教书育人   （严格要求、抓课堂纪律，课堂气氛好）
	
	
	
	

	
	师生互动   
	（学生精力集中，能调动学生主动思维）
	
	
	
	

	
	综合结论
	
	
	
	

	听课
内容
	

	总体评价主要问题整改
建议
	总体评价：
主要问题：
整改建议：



教学质量管理处制                           听课人：
______________

附表2：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校级教学督导分工安排表
	
	姓名
	负责单位
	备注

	1
	赵连泽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含大学语文）
经法学院
商学院（不含东山校区）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和高职院的相关课程由4名教学督导按专业分工负责。

	2
	干敏梁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含计算机基础课)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演艺学院
	

	3
	阎石头
	外国语学院（含大学英语公共基础课）
国际教育学院的英语类课程
东山校区
	

	4
	姜绍华
	建筑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教育学院
	



